云南省医学会关于受理及调取       医疗事故争议材料的通知

         医院：
我办于    年   月     日收到          委托云南省医学会对    医疗事故争议进行再次鉴定的委托或移交书。请贵单位接到此通知之日起按照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向我办提交有关该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。提交材料可以邮寄，也可直接面交我办。

注：需提交如下材料 

1、陈述材料一式7份（请加盖医院公章，备注日期）；
2、争议要点一式7份（请加盖医院公章，备注日期）；
争议要点须写清以下内容：①、是否认可医疗行为存在过失；②、是否认可患者存在损害后果；③、是否认可医疗过失与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；④、是否认可医方应承担责任。

3、首次鉴定的鉴定书一式7份；

4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1份（请加盖医院公章）；

5、该案的病历复印件1份（请加盖医院公章）；
6、病历原件（该项材料可于抽取专家时提交，请勿邮寄，若邮途中遗失后果自负）；

7、贵单位认为对鉴定有帮助的其它材料也可提交，需一式7份。

上述材料请于接此通知后10日内提交，逾期提交材料后果自负。

备注：

1、医患双方对材料（病历原件）真实性、完整性有争议时，医学会应当组织医患双方进行沟通。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医学会依法开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，医患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，医学会终止鉴定程序。
2、非法行医造成患者身体健康损害的，医学会不予受理。

3、医疗事故争议已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或判决的，医学会不予受理。
注：若有病历原件，病历原件请勿邮寄！
材料可邮寄我办地址如下：

单位名称：云南省医学会

地    址：昆明市人民西路205号，保利六合5栋7楼

电    话：（0871-65376502）。

云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           

年 月  日

